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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晏然

［摘 要］ 晚明的城市寺观经济受到各方势力的侵蚀，对寺观公产的经营和保护不仅发生在复杂的地方社会环境中，

也与保护者的宗教思想和生态意识关系密切。明代南京乌龙潭作为公产，从官方道观向地方道观，再向佛寺转移的过程，

即体现了道教宫观经济发展背后的多重影响。从嘉靖到万历年间，明代南京新建道观灵应观对乌龙潭所有权的争夺牵涉

到礼部祠祭司、官方宫观和南京守备衙门等多个机构，其中又涉及豪绅侵夺寺观产业、宫观统属关系变迁、中央机构在寺观

经济中的利益争夺等诸多线索。争产案尘埃落定之后，道士对山林潭池的开发导致生态恶化，这一城市微观环境问题却又

在道观转为佛教寺院之后得到了戏剧性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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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寺观经济是透视宗教发展的棱镜，又与地域社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很早就受到学界

的重视，三十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① 但目前的成果多集中在佛教寺院经济方面，其中又

以对寺田管理制度的研究最为突出，这些研究对明代寺产的来源、组织和管理形式，以及晚明寺观

经济衰落的过程和原因有所勾勒。②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也普遍注意到经济现象背后复杂的社会

思想和文化脉络。③ 相较于佛教，学界对明清道教宫观经济的研究较为有限。④ 道教经济的专门研

究起初关注唐宋，⑤随着地方文史资料的发掘，以地方史视角展开的道教经济研究逐步发展，通过个

案的积累进一步拓展了地域社会的阐释空间，也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这一研究领域相对于佛教寺经

济研究的独立性。其中，对明清道观经济的研究开始较晚，逐渐丰富，⑥但如何更好地赋予道观经济

研究对明清社会的阐释力，依然是摆在道教研究者面前的问题。明清时期的南京，经历了复杂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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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变迁，同时长期受到佛盛道衰的城市文化的影响，其道教经济具有特殊性，相较于南京丰厚的佛

寺产业，道教宫观的公产则属罕见，且皆以钦赐为主，流动性较差，对地方道观的维持意义也更为深

远。① 对南京道教宫观产业的管理和运作状况的梳理，可以凸显道观经济研究在复杂的政治、宗教

环境中的线索作用。本文所述南京灵应观潭产争夺事件，即以丰富的细节展现了明清时期城市道

观经济在理解城市政治、宗教环境变迁中的意义。
南京道观灵应观与湖泊乌龙潭俯仰相望，是晚明士民皆知的景观。明初，乌龙潭原属南京道录

司所在宫观朝天宫，正统年间灵应观正式建立之后，从朝天宫派出道士管理，与灵应观距离甚近的

乌龙潭就此随观转移。嘉靖年间，地方豪宦占据乌龙潭并反复转佃，灵应观道士追夺无门，最终道

士与绅宦对簿公堂。万历三十五年( 1607) ，南京灵应观道士刘守贞等状告豪宦抄劫赐产，霸占宫观

所属湖泊乌龙潭，礼部会同南京各部协同审理，最终以灵应观道士的胜利告终。争产案尘埃落定之

后，晚明以来对山林潭池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恶化这一城市微观环境问题，又在道观转为佛教寺院

之后得到了戏剧性的解决。在此过程中，经济纠葛的背后隐藏着明清道教宫观管理制度、礼部官员

的宫观管理思路、宫观经济发展方式和地方社会关系、微观环境变迁等诸多议题。对乌龙潭利益关

系的梳理，有助于理解在南京特殊的政治和宗教环境中道教宫观公产运作的复杂状况。

一 下院与私庵: 灵应观“赐产”的获取

南京灵应观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②但实际上其建筑和神灵系统是明代正统三年( 1438)

新创。从洪武年间开始，对新创寺观即有明文限制。洪武三十五年( 1402) 曾下令礼部清理释、道二

教。“凡历代以来，若汉晋唐宋金元及本朝洪武十五年以前寺观有名额者，不必归并，其新创者悉归

并如旧。”③从制度上杜绝了洪武十五年后新创寺观的可能性。但是，通过利用古庙的地基和获得皇

家敕赐，佛道庙宇新建其实并未停止。在灵应观建立的正统年间，对私创庙宇的禁令又有重申。正

统六年( 1441) ，明令“遵洪武旧例，再出榜各处禁约，违者依例罪之不恕。新创寺观，曾有赐额者听

其居住，今后再不许私自创建”。④ 正从反面证明了明初私创寺观的风气之盛。
万历年间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葛寅亮编纂的道教宫观志《金陵玄观志》曾详细记载了灵应观的

历史。相关记录者显然对洪武以来私创寺观的禁令知之甚深。在“石城山灵应观”一卷中首先追溯

了灵应观其地明代以前的建筑名称，所谓“宋建，名隆恩祠”，此一记载未见于其他史料。且隆恩祠

与新建灵应观年代间隔既久，王灵官“隆恩真君”之名又非宋时所有，⑤恐是对所立寺观需有旧史所

载这一要求的贴合。除此之外，《金陵玄观志》对灵应观赐额一事亦特加记录: “国朝正统间，住持

俞用谦奏，赐今额。”⑥再次肯定了灵应观创立的正当性。葛寅亮根据“古迹、赐额”两点，将灵应观

列为中观，下辖小庙四座，成为紧随南京最重要的宫观冶城山朝天宫而列的道观。
灵应观建立之所恃，除了上述对古迹的追认，更是其与内官、高道与皇权相依附的结果。南礼

部左侍郎陈琏在正统三年所作的《灵应观碑略》记录了灵应观的肇始:“宣德七年春，守备罗公于山

之东建王灵官祠。”⑦此处所称守备罗公为宣德元年( 1426) 至正统十三年( 1448) 任南京守备太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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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万历年间葛寅亮所辑佛寺专志《金陵梵刹志》和道观专志《金陵玄观志》对南京寺观公产的记录可知，176 所佛寺中有

92 所拥有公产( 占 52% ) ，而 66 所道观中仅有 4 所拥有公产( 占 6% ) ，相差甚巨。
葛寅亮:《金陵玄观志》卷 2，南京出版社 2011 年标点本，第 42 页。
《明太宗实录》卷 14“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壬午”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7 年版，第 249 页，以下引用明实录不再

一一标明出版者。
《明英宗实录》卷 78“正统六年四月己巳”条，第 1532 页。
“隆恩真君，则玉枢火府天将王灵官也，又尝从萨真君传符法。永乐中，以周思得能传灵官法，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将庙及祖

师殿。宣德中改庙为大德观，封二真君。成化初，改观曰显灵宫。”《明孝宗实录》卷 13“弘治元年四月十七日”条，第 311 页。
葛寅亮:《金陵玄观志》卷 2，第 42 页。
葛寅亮:《金陵玄观志》卷 2，第 48 页。



罗智。宣德七年( 1432) ，罗智曾受命护送高道刘渊然由北京返回南京朝天宫西山道院休养终老，此

一经历使其对皇家主导的道教活动异常敏感。① 王灵官信仰地位的抬升同样得益于皇家的支持。
永乐至宣德年间周思得教派的发展使得王元帅信仰在宣德初年达到高峰。② 宣德五年( 1430) 《御

制大德观碑》中称: “时高士周思得，以赤心忠良王元帅之法显于京师。……暨朕嗣位，灵应愈彰

……”③罗智陪侍刘渊然同年，便在南京石城山修建道观王灵官祠，以陪护高道的守备之姿，将北京

皇家宫观大德观的神灵信仰拓展到南京。④ 可知灵应观灵官之祀非继承宋代旧俗，而全为明初新兴

的皇家道教信仰与内官迅捷的政治操作结合所致。
拥有王灵官祠、玉皇阁等建筑的灵应观，基址约二十亩，已经初具道观的规模。正统三年，主祠

事的道士俞用谦“以未有额名，乃赴行在奏请，赐为灵应观”。⑤ 赴京乞额是明初新立宫观的通则。
俞用谦乞赐的理由很可能是祈雨有成。成书于天启年间的《南京都察院志》载:“灵应观，在乌龙潭

山上，山下有潭，古云石城洞，又云洞天之南门是也。京民亢旱，虔祷于神，甘雨随至，耿公奏赐灵应

为名，陈墟撰碑。”⑥都察院志对赐额过程的记载虽多有错漏，但其保留的祈雨与赐额之间关系的记

载与陈琏《灵应观碑略》、葛寅亮《金陵玄观志》中的颇为相似———“因祈雨有验，故以灵应名”。⑦

以祈雨为理由，灵应观赐额成功来源于两股势力的辅助: 朝天宫刘渊然道派⑧与南京内守备衙

门。灵应观住持俞用谦“原系朝天宫道士”，“目今众道，俱出该宫法派”。⑨ 朝天宫在南京道观中地

位尊崇，是葛寅亮《金陵玄观志》中仅有的两所大观之一，同时也是明初礼部所辖道教管理机构道录

司所在。刘渊然能在明初最为重要的官方道观中占有一席之地，足以证明其政治影响力。刘渊然

逝后，他在南京的弟子依然在朝天宫中享有独立的地位。参与灵应观建设的右至灵胡文奎、左玄义

李明善，均是刘渊然再传弟子。瑏瑠 俞用谦是否是刘渊然再传弟子不得而知，但其朝天宫道士出身的

身份在《灵应观执业乌龙潭帖文》中被反复强调，无疑证实了明初朝天宫道众对灵应观的强大影响

力，朝天宫与灵应观通过选派住持实际上形成了类似上下院的关系，这在灵应观寺产的处理上也有

所体现。
南京内守备衙门对灵应观赐产的影响更为深远。守备官在永乐二十二年( 1424) 设置，主要掌

管节制南京诸卫所及南京留守、防护事务。后以勋臣为外守备，以宦官为内守备，宣德十年( 1435)

再设参赞机务一人，后通常以南京兵部尚书兼任。瑏瑡 对南京祠庙的维护本是守备职守范围，同时内

守备超越品级的政治地位使得其宗教信仰对宫观建设影响颇深，明初南京道观的增修多有内守备

意志的渗透。瑏瑢 志书对灵应观的记载虽未明言由内监主导，但以罗智在正统年间的任职时间推算，

王灵官祠及其后灵应观的建设应均有罗智的助力。乾隆十年( 1715) 所立《重修颜鲁公放生池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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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便直言“正统中，奄人立灵应观于山上”。① 可知灵应观最终成为国家认可的道教宫观与中官关

系密切，并为罗智的宗教经历服务。《灵应观碑略》记录罗智祈雨之状:“公立坛祷神，甘雨随至，乃

有大秋。”②罗智亲自登坛作法，俨然一老于科仪的道士。由罗智主持道教科仪，甚至可以推测灵应

观一度是作为罗智的私庵而立，并在罗智陪侍刘渊然的朝天宫中选道士护持。
灵应观虽有赐额，但公产未见分明。乌龙潭随观为产，距离相近是不能忽视的因素。万历《应

天府志》载:“灵应观，在乌龙潭侧。”③南明兵部尚书乔宇在《游清凉山记略》中写道:“径南折有灵应

观，临乌龙潭，面城负山。”④但距离相近并不是乌龙潭随观转移的充分条件。葛寅亮在《金陵梵剎

志》“石头山清凉寺”一卷中也提到，佛寺清凉寺周边山水包括乌龙潭。乌龙潭得以随观，主要还是

因为灵应观作为朝天宫下院，转占了朝天宫的公产。葛寅亮所辑《金陵玄观志》中“朝天宫公产”条

标明:“乌龙潭，潭约一百余亩。”⑤与灵应观所据乌龙潭面积相当，应为同一水域。朝天宫不仅通过

对地方道观住持的指派得以扩展和转授对地方道教的控制权，宣德年间罗智随刘渊然在朝天宫的

驻扎更深化了朝天宫与内守备衙门之间的联系。朝天宫内为刘渊然敕建居所“西山道院”，正是刘

渊然与罗智南来栖居之所。中官与道士身份的融合进一步为灵应观的壮大提供了精神支持，而将

所居朝天宫的资产转予与朝天宫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又极尽地理优势的灵应观，似乎是完善灵应观

资产的最好选择。
当乌龙潭与灵应观的所属关系确立之后，对这一关系的解释也逐渐变得异常坚定。在给灵应

观执业乌龙潭帖文中有言:“据此看得，灵应观原以乌龙潭得名，潭随观业，所遵者敕赐，所据者礼部

札付、碑文。”⑥实际上，乌龙潭随灵应观既非敕赐，得名之事在《灵应观碑略》中也并未明言。但事

实既成，灵应观与乌龙潭之间联系的记录在晚明逐渐加强，甚至出现了灵应观专为乌龙潭而设的解

释。《南京都察院志》卷 21 载:“乌龙潭，古迹，春秋太常寺遣官致祭，古云有乌龙神藏内，设祠灵应

观香火。”⑦《南京都察院志》的记录虽有不确，却隐晦地反映了灵应观与乌龙潭之间不可分割的关

系。《金陵玄观志》也将位于乌龙潭东岸的灵应观基址延伸到乌龙潭西岸，所据为正统三年住持俞

用谦奏请礼部给札刻碑，⑧显有将乌龙潭包入灵应观基址的企图。

二 道宦之争: 乌龙潭产权争夺的诱发

对乌龙潭的争端始于嘉靖年间，“嘉靖三十三年，有朱乡宦将潭报纳内厂，每岁租银三十两，遂

行占据”。⑨ 比葛寅亮稍早的何良傅在担任南京祠祭司郎中期间，曾明确指出嘉靖中后期南京寺产

管理的混乱局面:“南京寺观俱有高皇帝赐田及芦洲，其利甚夥，诸功臣之家皆朵颐于此，近年法禁

渐弛，诸僧道之以侵夺赐田为讼者，日有数端。”瑏瑠可征其时南京城内的势要之家侵占寺产的行为时

有发生，尤以居于南都的功臣子弟为代表。朱乡宦此举改变了乌龙潭的所属，将原属灵应观的寺产

转为内厂所有，而低价佃与朱氏，两相获利。嘉靖距正统建观时隔久远，道士对潭产护持之力积弱，

道士与乡宦之间的争执一时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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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到万历年间，乌龙潭又两次被转佃。一次是在隆庆年间，转佃与在官洪文宋，以 30 两佃

入，120 两佃出，一年即可获利 90 两。另一次是在万历十年( 1582) ，洪文宋又转佃与刘诚意府不在

官家人刘文勋，此番转佃，却是高价佃入，低价佃出。不仅如此，转佃为实契虚银，直至灵应观住持

刘道成上禀的万历三十三年( 1605) ，欠票犹在。排除市场的原因，应与刘诚意在南都的势力有关。
此刘诚意为刘世延，诚意伯刘基十一世孙，嘉靖二十八年( 1549 ) 二月袭爵。嘉靖三十九年( 1560 )

二月，刘世延在南京卫卒乱杀督储侍郎黄懋官事中稍定局势，以此自恃。① 万历年间，刘世延因稔恶

不悛，数被罚禄革职、发回原籍，但恃免死券文，“抗违严旨，盘据南京，挟官骗民，恣肆愈甚”。② “敢

倡妖逆，大恣贪横，鱼肉都城，草菅民命。”③李云鹄《参劾两勋裔疏》中详细描述了以刘世延为代表

的南京勋裔的恣肆之态，并认为此风因世延而起: “( 刘世延) 今且久住南京，岀门八轿，前呼后拥，

如见任然。又复招集亡命，以妒产细，故携铜锤，打毁梅世润之门，夤夜围斗，势同劫杀，且事无大

小，擅出牌票，拘吓平民，人情日益汹汹。夫世延以前恶状，诸臣备言之，臣无庸再言，即世延近日恶

状，臣亦难以枚举。惟是世延以屡旨禁籍之罪人，敢公然抗违不去，堂堂天朝，有此臣子乎?”④灵应

观道士上禀乌龙潭被豪势侵占的第二年，刘世延即下狱论死，至万历三十七年( 1609) 瘐毙。⑤

万历三十三年，南京礼部清查寺观赐产。灵应观道士刘守贞、曹道洪、住持刘道成等将势要之

家相继占佃乌龙潭事禀告礼部祠祭司，因“南京坛庙一应事务，俱隶内外守备等官节制”，⑥祠祭司不

敢专断，事报内守备厅。且内厂原有河泊纳钱之资，《南京都察院志》“西城职掌”条列: “河泊所征

收渔网户应纳钱赴内厂交纳，销算即在内厂”，⑦乌龙潭所得租银课税为守备衙门办贡之用。内守备

派出中兵马司至灵应观勘察，根据留存碑文等判定: 乌龙潭应归还灵应观，岁纳租银 30 两，如嘉靖

三十三年( 1554) 朱乡宦报纳内厂之价，所得余银供焚修之用。本案到此本应告一段落，灵应观获归

正统年间已实际归于名下的乌龙潭，守备衙门岁得办贡之资如旧。巡视察院对此结果亦表示支持。
灵应观道士刘守贞等有礼部祠祭司与守备衙门的支持，开始准备修整乌龙潭，置办鱼苗，缴纳租银

等，但因资金缺乏，均是借资而为。
但是乌龙潭案到此并未终结。万历三十四年( 1606 ) 二月，刘世延收监已久，将议定罪名。⑧ 同

年三月间，乌龙潭归属案突又生变。有潘禄、潘福兄弟禀中城与内守备衙门，称万历二十六年

( 1598) ，刘诚意家人刘文勋将乌龙潭转佃与禄，得佃价银 100 两。⑨ 此过程中，刘家实得银 100 两，

而潘家已出佃价，不能继续承租乌龙潭，望能讨回。礼部祠祭司议后，望灵应观道士能够代为偿还

潘禄佃价 100 两。但灵应观道士办课、修潭尚有不足，难以筹措资金，此案一时陷入僵局。年末，潘

禄等实际上仍占有乌龙潭，并且到守备衙门要求加租继续持有乌龙潭的使用权。其中亦有在地官

员姜承恩从旁协助，帮同谋佃。地方势要家族与在地官员之间的合作使得灵应观道士再次陷入孤

立无援的境地。
潘氏族人能霸占乌龙潭不仅有官员的护持，还与其背后所恃的另一地方勋贵家族有关。万历

三十五年( 1607) 三月十三日，潘禄、潘福忽纠集两百多人来到乌龙潭边，将灵应观所有的两艘渔船、
两间瓦屋顶部打毁，甚而掘开塘口，有淹没寺田之嫌。同时谎称襄府差来军校拿捉道士，刘守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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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应观道士惊慌逃散。此处提及的襄府为襄城伯府，李承功万历十年袭爵，为襄城伯李隆第九代

孙。万历二十九年( 1601) ，襄城伯李承功以南京右军都督府掌府事，提督操江兼管巡江，①故潘氏兄

弟谎称“襄府差来军校”，灵应观道士深信不疑，可想禁卫军丁此时已沦为豪宦的私产。襄府在万历

年间对南京佛寺赐田的侵占颇见于史载，②由此案可以窥见其于佛道寺观赐产均有斩获，嘉万年间

南都功臣之后谋夺寺产的情形之多端由此可见一斑。参与此案的礼部官员对襄府与潘氏之间的利

益关系心知肚明，他在帖文中直言:“前襄府决淹寺田，本部讲理，随即退还，似犹知有理法。岂其党

恶逞凶一至于此，或系潘禄虚声恐喝，未可知也。”③将此次打砸的矛头直指襄城伯，襄府与潘福本就

是儿女亲家，参与打砸的尚恺、吴顺等人均是襄府家人。襄城伯虽未直接参与转佃之事，其党同潘

家谋佃之心昭然若揭。
灵应观道士经此大挫，随即于三月十六日告官。祠祭司于三月二十六日往城东拘捕潘禄，谁知

押解途中，忽冲出多人，将潘禄夺去。后来访得为诚意伯与襄城伯府上家丁。南京城内的势要之家

恣肆之态，令礼部官员亦感震惊。帖文中发问道:“甚至法司未结之案，犹敢白昼横行，弄兵行劫，将

置国家三尺于何地耶?”④震惊之余，诚意伯家丁参与夺人亦令人费解。排除诚府与襄府的姻亲等关

系，此一事件中，诚府参与抢人很可能是由帖文中提及的“借名搪抵”造成。所谓“借名搪抵”，即诚

意府冒用刘文勋与潘禄之名，而实为乌龙潭得利者，此为晚明绅宦田产争夺的惯用手段。所以万历

三十五年的帖文中，有“诚府纵使见在执佃，敕赐之产，亦宜追吐”⑤的说法。乌龙潭既为诚府实佃，

则派出家丁截挡便可理解。可见万历三十三年事发之时，表面上是灵应观道士与豪宦潘家的争斗，

但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以功臣子弟宦居南京的诚意伯府和襄城伯府。
负责此案的核心机构是南礼部下属的祠祭清吏司，灵应观所属道录司设于其下。审理此案的

万历三十三年到三十五年间，葛寅亮正任职南礼部祠祭司郎中。作为主要参与此案的祠祭司官员，

葛寅亮显然颇为重视灵应观寺产的归属问题，因此将篇幅冗长的礼部帖文全文照录在自己所编《金

陵玄观志》中。葛寅亮在任期间，对南京寺观最为重要的管理方式就是清复赐租，在此过程中艰难

不断，与地方豪宦，特别是功臣世家子弟的斗争是关键所在。在礼部的帖文中，葛寅亮改写了灵应

观赐产的缘由，将灵应观下院和私庵的源头隐藏起来，代以古迹和敕建，并以灵应观因乌龙潭得名

的借口，将乌龙潭与灵应观紧密地联系起来。葛寅亮在南礼部期间，涉及多起类似的寺产纠纷，因

此对转佃之事作出了细节上的规定:“每户民间不许过三百亩，僧人不许过一百亩，以后新佃者民间

亦只以百亩为率。本寺不许收受佃价，尤不许佃与仕宦、举监、生员及外县富户。”⑥明文禁止豪宦借

转佃以侵夺的行为。乌龙潭归属案的审理过程既是道士与豪宦的争夺，同时也是南京礼部官员与

在地绅宦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万历年间以葛寅亮为代表的南礼部官员借清整寺产打击豪宦的管理

思想。⑦

三 止渔禁捕: 乌龙潭判决的延续

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这一拖延两年的案件终于落下帷幕。灵应观道士虽然收回乌龙潭，但需

付潘禄万历二十六年转佃刘诚意所付原佃价一百两。祠祭司此举实是为杜绝潘禄等人此后借机生

事。灵应观道士无力承担，祠祭司以灵应观道众出自朝天宫法派为由，借用朝天宫钦赐租银一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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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潘禄收领，以防灵应观道士借贷难还，终将乌龙潭赊与旁人。为了补偿朝天宫出银，灵应观道士

需每年缴纳租银十八两给朝天宫。灵应观始以朝天宫“下院”的身份建立，至此再次与朝天宫发生

了经济联系。祠祭司此举调和了涉案多方的利益，正如帖文中所称，“区法以徇情”。
虽然葛寅亮因对南京僧道寺观的管理引起地方人士的不满而于万历三十五年引疾归乡，但南

礼部对乌龙潭归属的判定至少到天启末年仍有效力。天启六年( 1626) ，编撰《金陵玄观志》的葛寅

亮重回南京担任南京尚宝司卿，天启七年夏他重新刊行《金陵梵剎志》，并记录了玄观志存板的情

况，在序言中葛氏对梵剎志中所列条例的态度依然坚决，认为自己所撰志书是“国乘之外史，王制之

别传”。① 乌龙潭与灵应观的关系被以公产、帖文、山水、碑略等多种形式记录在葛氏书中，持有礼

部帖文、合法占有乌龙潭的灵应观道士也不会骤然停止对乌龙潭的经济开发。内厂、朝天宫和灵应

观在这场南礼部主导的争夺中成为最终获益的三方，正与正统年间灵应观作为中官私庵和朝天宫

下院而建的身份形成了巧妙的呼应。但是作为获利之所的乌龙潭经过长时间的开发已经无法继续

承受损耗，而万历年间豪宦与道士的争夺，正是乌龙潭改变开发策略的伏笔。
潘禄等人因为抗捕毁物，事涉刑部，依法徒杖。潘禄杖一百徒三年，潘福、姜承恩各杖七十。并

在潘禄名下追讨修补灵应观渔船、瓦屋银七钱。灵应观道士不准私自转佃乌龙潭，且需每年交纳内

厂租银 30 两。与嘉靖三十三年朱乡宦报纳内厂租银一致，加之此前的岁给朝天宫租银 18 两，灵应

观每岁需办租银 48 两，课税、香灯、赡众等费不计。灵应观道士修筑乌龙潭等项尚经费难支，每年

突加租银之费只怕更难应付。且灵应观道房只有六间，人丁不算兴旺，其费力经营一百余亩的乌龙

潭的目的可堪深究。
据葛寅亮对灵应观万历年间公产的描述，除了乌龙潭，另有随山菜地三十余亩，是道录司所属

中观中仅有的拥有公产的庙宇。但是菜地的位置实际大有问题。据前案所述可知，寺田一侧临水，

一侧倚山，襄府决淹寺田虽系人为，但寺田的位置易被水噬也属实情。依山一侧更难种菜。根据乾

隆年间对乌龙潭左近山地的描述可推知山地种菜对环潭居民的生活多有伤害: “放生池东面山岗，

旧日止栽树木，以取薪柴果利。迩来开山种烟及菜，土松遇雨，随流而下，填淤过半。十年之内，三

遇大水，池旁居民，深受其害。现今挑浚甚难，日后应遵旧制，止栽果木，不得种烟及菜，以杜淤塞之

端，如违重究不贷。”②碑文中提及的“放生池”即乌龙潭，其东面山岗，即灵应观所在“灵应山”，乾隆

年间的情状虽不能完全说明明末菜地的状况，但可以推测山侧的土田难免水土流失，于栽种不利。
相较于随山菜地，乌龙潭可能是灵应观更为有利可图的选择。万历三十三年末至三十四年初，

灵应观蒙巡视察院批准重有乌龙潭，道士刘守贞等即开始修筑本潭，并置办鱼苗。与前占潭豪宦的

经营方式如出一辙。可见灵应观道士对乌龙潭的经营心知肚明。其实养鱼只是乌龙潭经营之一

途，潭中种植藕等水生作物也是获利方式。晚明人对乌龙潭荷叶连天的景象多有记载。谭元春《三

游乌龙潭记》写道:“潭以北莲叶未败，方作秋香气。”③易震吉的《乌龙潭》也有“芰荷一望无穷，渔

舠出没其中”之句。④ 文人词句虽不能证明这些荷藕是灵应观道士用以获利所种，但从刘守贞等急

于办置鱼苗的情态已知灵应观道士并非将潭闲置，而是汲汲于开发获利。而其对乌龙潭的持续开

发却为乌龙潭环境的恶化埋下隐患。
顺治以来，已有官员注意到道士对乌龙潭的过度开发。两江总督马鸣佩在《乌龙潭永远放生碑

记》中曾言于灵应观黄冠:“往例一年香灯七十金，年七金也。今增至年二十金，是潭德也，潭德尔而

尔伤潭之生，能尔容乎?”⑤“放生”的意涵已被借以禁绝乌龙潭的罟钓，与此相关的对潭产的利用也

在禁绝之列。与此同时，水生植物的栽种亦持续吞噬潭面，与养鱼共同造成生态秩序进而是地方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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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混乱。为应对这一问题，本地官员主导建立了祭祀颜鲁公的放生庵，并置僧守之，希望借此控

制道士对潭产的开发。乾隆年间巡抚陈大受的《重修颜鲁公放生池庵碑刻》记录了乌龙潭的地貌，

进一步言明了其因过度开发而饱受灾难的缘由，可借以了解晚明以来乌龙潭开发的后果。“至国朝

康熙二十二年，道士居仙极尽沉历年禁碑，数罟入潭。时孝感熊公以相国侨居白门，率绅士言于制

府于清端公，罪居仙极而逐之。……乃属邑令谋于其邑之人，而复庵以祀鲁公，又为改下坝潭课入

于后湖之盈余。”“潭之旁，山岭回互，霖丽既降，水潦下注于潭，赖其深广以容，并潭者苟借输课之

名，而种茭植藕，使日就淤填，水至而无所归，则浸淫四出，破屋坏垣，迩来十年之间，居民三被其患，

则是害之大者。”①碑文中提及的道士居仙极为灵应观之道士，陈大受所谓历年禁碑于晚明实无作

用，从南礼部给予灵应观道士的帖文中指出的道士采办鱼苗的行为即可见。但乌龙潭的地势确如

碑文中所记，四周山丘环绕，雨水排泄无门，全着乌龙潭泄水。养鱼栽藕等行为逐渐地改变了乌龙

潭的生态，使其泄水能力减弱，而水面分化严重。陈大受的描述，正与晚明豪宦与灵应观道士对乌

龙潭的开发互相照应。
随着放生庵建成，乌龙潭的归属权再次发生剧变。由于乌龙潭环境的持续恶化，从未被葛寅亮

等南礼部官员关注过的乌龙潭的“放生池”性质开始浮上水面。上述康熙初年的灵应观道士居仙极

被总督于成龙驱逐事，以捕捞池鱼为近因，而更源于地方士绅对乌龙潭生态人文环境的顾虑。居仙

极的做法显然只是继承其前辈，但佛、道对乌龙潭的争夺却为致力于禁捕的士绅寻得了一个方便法

门。乌龙潭即颜鲁公“放生池”的论述从清初逐渐建立起来。民国刚长居士撰文总结顺治以来制造

“放生池”的过程:“金陵西城乌龙潭，相传为唐颜鲁公放生池。旧有放生庵，专祀鲁公，且主放生之

事。清初，总督马鸣佩、王新命、于成龙，巡抚陈大受，侍郎方苞均有碑记，旧志班班可考。”②乌龙潭

此前虽经历上坝属观、下坝属庵的阶段，但是自灵应观道士被逐，放生庵逐渐成为乌龙潭的新主

人。③ 在葛寅亮笔下因乌龙潭而得名的灵应观，又被因颜鲁公“放生池”而得名的放生庵取代。
陈大受不仅为这一以佛代道的过程提供了详细的记述，同时也从细节上规定了乌龙潭全新的

管理方式。止渔禁捕这种与佛教放生观念紧密连接的概念与碑阴对“放生池”规制细节化的罗列相

表里。除了上文提及的山地禁止种烟、菜的要求，《抚宪颁示放生池条约》还规定:“一、永禁栽种莲

藕，以绝窃取争竞之端; 一、劝轮余银修复旧埂，挑浚淤泥，务使深广有容，以免池旁居民淹垫之患;

一、严禁窃取池鱼，犯者以窃盗论; 一、嗣后冬间水竭，许近地及四乡农民挖取淤泥粪田，如借名挖

泥，偷取池鱼者必治其罪; 一、颜公放生池庵数百年皆僧人住持，今既重修，所有池中水族必得朝夕

看守，乃可防维盗窃。如有老成清修僧人欲居此庵者，仍听。首事绅衿延请住持。”④放生庵的僧人

根据此碑规定，不仅拥有了乌龙潭的管理权，还从佛教文化上与放生之用的乌龙潭建立了长久的联

系。对比道士和豪宦晚明以来对潭体的破坏和争斗，护池禁捕的僧人显然更符合清初士绅对乌龙

潭自然和人文环境整治的需求。
从正统三年灵应观赐额，到康熙二十二年( 1682) 居仙极被逐，道教对乌龙潭的影响一直持续

着。乌龙潭作为宫观公产不断被追寻经济利益，从而引起道士与其他地方势力之间的经济纠纷，也

严重破坏了乌龙潭的自然与人文生态。到了清初，佛教庙宇在地方士绅的支持下，与灵应观道士展

开竞争，佛教的“放生”思想改写了乌龙潭原本的文化形象，成为士绅驱逐守潭道士的利器。乌龙潭

也摇身一变成为“放生池”，开始了由佛教文化主导的历史。灵应观后来改名为灵应寺，并参与同光

年间乌龙潭的管理。⑤ 强调禁捕的“放生”虽然有佛教文化加持，但其背后却是杜绝经济纠纷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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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的政治目的，这一跨越明清的剧变无形中保护了乌龙潭的自然和人文生态。

总 结

通过对有限的资料的爬梳，被冠以敕建、古迹之名的灵应观隐含的朝天宫下院和中官私庵的性

质逐渐浮现。身兼高道陪侍与内守备双重身份的中官罗智主导了灵应观的建设，并从自己居住的

朝天宫拣选道士作为灵应观住持，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乌龙潭案发的万历年间。原本属于朝天宫

的乌龙潭也随之转移给灵应观，使它成为南京道录司所辖中观中唯一拥有公产的宫观。而作为公

产的乌龙潭，其经济利益将被不断挖掘，以服务于灵应观道士，甚至朝天宫道众与内守备衙门的利

益。
随着朝天宫与罗智个人影响力的减弱，乌龙潭的归属权在晚明产生了争议。究其缘由，是地方

权势之家与灵应观道士都觊觎乌龙潭丰厚利润。嘉靖年间，豪宦通过内守备衙门取得了乌龙潭的

所有权，而万历年间以葛寅亮为代表的南礼部官员清理寺产的一系列措施，正是与南京地方世族的

一次角力。虽然乌龙潭产权转移过程并没能直接打击到最大的受益者诚意伯府和襄城伯府，但一

定程度上也控制了豪宦对寺观产业的侵占。但重新获得乌龙潭所有权的灵应观道士，依然需要兼

顾内厂与朝天宫的利益，对乌龙潭的经济开发延续了明初以来的思路，致使过度开发没有得到有效

的控制。
灵应观因乌龙潭得利，也因乌龙潭受累。明代以来对乌龙潭的持续开发使得乌龙潭周遭的自

然和人文环境急剧恶化。开垦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养鱼造成的多方争利触发了地方士绅对乌龙潭所

有权的重整。康熙年间，对灵应观道士居仙极的驱逐是重整的开端。居仙极对乌龙潭的开发仅是

延续灵应观道士明代以来的做法，但是与地方士绅止耕禁捕的思路相抵触。与禁捕思想相联系的

佛教势力在士绅的帮助下一举取代了道士。乌龙潭也从原来的经济产业，转变为佛教隐喻。改名

“放生池”的乌龙潭，与佛庵“放生庵”相配合，重新改写了乌龙潭的文化脉络。
明初道观灵应观对寺产乌龙潭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经历，生动地展现了官方、道士和士绅、权

宦在地方社会的互动过程。寺观产业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但是深入材料的细节则可见

其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文化和环境因素。晚清灵应观改为灵应寺，显示了道观的最终命运。乌龙

潭是放生池的概念也被不断深化，直到民国年间，尚有检斋居士编成《金陵乌龙潭放生池古迹考》，

展现了以佛教思想对抗乌龙潭商业开发的过程。葛寅亮费尽心力的乌龙潭归属案，放在更为长远

的时空中考察，已经超越宗教经济的话题，成为宗教思想史和环境史关心的议题。
〔本文得到江苏省双创项目“江苏道教历史建筑的研究和数位化保护”和东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项目号: 1113007107)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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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of Ming and Qing． It，being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xiangli ( the sub-county administrative u-
nit) ，was spatial and organizational as well，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he social affairs． Sixiang e-
merged in Ming and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serve granary in case for famine．

The Growth of Compilation of Fiscal Book in Mid-Ming: A Case of Spread of Technology of Fi-
nancial Management SHEN Bin
The compilation of fiscal book，whereby th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could be quantified，was a response
to the silver-associated monetization of national finance in Ming． It was not a top-level design but origina-
ted from the local practice． The present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actice in Zhejiang，attempting to answer
for what reason it was popularized in the reign of Jiajing of Ming．

Controversy over a Granted Pond: The Vicissitude of Public Property of Lingying Temple in
Ming’s Nanjing HE Yan-ran
The present paper，investigating the controversies over a granted pond in relation to a Nanjing-based Dao-
ist temple known as Lingying ( Numinous Truth) ，attempts to shed light on multifarious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public property owned by monasteries and temples． Aside from the con-
ventional perspectives，it experimentally analyzes the issue from the ecological angle．

Prominent Families and Clan: The Evolution of Family-Based Shandong Genealogies in Ming and
Qing ＲEN Ya-xuan
The family-based genealogy was not a natural branch but a purposiv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lan lineage．
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such practice in Ming-Qing’s Shandong，illuminating the fact that in the mid-
Ming local prominent clans responded to taxation and corvee by dividing the clan into smaller families．
This reconstruction did not change regardless of the changes in taxation in Qing．

Facades of Yangwu and Qingliu Factions: The Cases of Li Hongzhang and Zhang Zhidong in
Their Early Contacts DAI Hai-bin
The present author contends that，in comparison with Li Hongzhang，the towering figure of Yangwu
( Westernization) Faction，people such as Zhang Zhidong，the representative of Qingliu ( Indigenized-
Westernization) Faction，were more intellectually broad and advocated a more comprehensive moderniza-
tion． It thoroughly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factions，as well as analyzing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existing between them．

Advertising France in China in World War I Ding Yi-jun and Zhang Zhiyun
Digging into relevant written materials preserved in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the
present paper reconstructs the French endeavor to counterpunch Germany’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the
Far East by mobilizing all its resources in overseas colonies to showcase the image of a powerful France． It
reveals that not only the 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Gouverneur de l’Indochine Fran? aise but
also foreign offices in China joined the endea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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